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開放第 11梯次調頻廣播頻率」計畫方案續行聽證

會議紀錄

壹、事由：依據本會組織法第9條第7項，本會所擬「開放第
11梯次調頻廣播頻率」計畫方案，因涉廣播事業
經營者、民眾權益重大事項，為便利相關利害關
係人能充分表達意見及提出佐證資料，特召開聽
證會。惟本會於95年 11月 20日召開第一次聽證
會，因與會者反應人數眾多，對於相關議題期望
能更深入表達，為求慎重，特召開本次續行聽證
會。

貳、聽證時間：中華民國96年 1月 24日(星期三)下午2時

參、聽證地點：本會濟南路辦公室7樓大禮堂 

肆、共同主持人：劉副主任委員宗德、林委員東泰

出席委員：劉委員幼琍              

伍、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陸、共同主持人致詞: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謝謝各位參與，今天舉行「開放第 11梯次調頻廣播頻

率」計畫方案續行聽證會，係因本會有感於參加上次聽

證會的業者、擬申請者、公民團體協會的先進及業界相關

人士，對本案議題仍有意猶未盡之虞，乃經由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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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再辦理續行聽證，其中大部分的議題大致相同，本

次聽證會流程將採取以下幾點方式進行:

一、由本席先報告案由。

二、請本會承辦處就本案進行簡報。

三、由於與會人數眾多而會議時間有限，將依循上次的慣

例，採抽籤方式決定發言權利。

四、為顧及各種意見之公平呈現，依各議題之重要性及回

覆意見多寡決定各議題討論之時間長度。

五、依各議題分配之討論時間，按意見選項的比例原則，

決定各議題中各選項之發言人次、議題及發言順序請

參考附表(注意事項)。

六、本次聽證不就議題內容做任何的回覆或評論，務請發

言的先進將發言單交給本會，做成聽證紀錄，並再

回傳各位做確認。

另有 3點技術性的事項:

一、每位發言者須針對限定的議題發表意見，限時 3分鐘

本會工作人員將於2分鐘時按2短鈴提醒，3分鐘後

按1長鈴，請發言者立即停止發言。超過3分鐘之發

言將會消音並不予記錄，請發言者務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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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本次聽證會有別一般之公聽會性質，所有欲發言

之人員，必須與本案有關之利害關係人，或經本會

許可參加之業者、公民團體代表及擬申請者為限，經

投票及抽籤的方式而發言，請各位諒解。

三、請發言者發言前，先說明事業名稱或機關單位、姓名、

職稱，並於發言後按議題繳交發言單。

林委員東泰:

大家好。本次聽證會是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9條第7項，

因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應根據行政程序法的程序，

舉辦聽證會，在場主持的劉副主委是國內行政程序法的

權威，相信本次聽證會之過程會秉公處理，對各位的發

言也會妥善記錄，並交給委員會議處理，謝謝各位。

主持人說明案由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4條第1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使

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同

法第 8條規定:「電臺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

衡；其設立數目與地區分配，由主管機關定之。」本會根

據上述規定之授權，規劃第 11梯次調頻廣播開放頻率

之分配，初步規劃 2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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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A:全區網 2個、小功率11個、中功率7個。

方案 B:全區網 2個、在不干擾現有電臺之前提下由業者

自行規劃之功率。

方案 A及 B係將95.3MHz頻段規劃開放為 2個全區網，

為慎重起見，除了A、B兩案外，在議題一另設計其他方

案之選項供參。其他的議題是延伸議題一的設計，容我

在此不一一贅述，而交由本會之承辦單位(綜合企劃處)

為各位做說明及簡報，包括本案緣由、規劃原則及注意

事項等。

另有業界先進提醒本會，除聽證會之外，宜宣達如何申

請頻率及功率等相關注意事項。此點若在技術上須本會

指導，將請相關處室，於頻率開放申請前，統一規劃給

予協助，並提供申設須知給擬申請者參考。

柒、簡報

報告單位：本會綜合企劃處(略)

立法委員致詞

潘孟安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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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為違憲單位，沒有權力來做頻率資源的分配。本次

開放案不須開放全國網，外面都傳言已內定予趙少康及

聯合報，而小功率頻率部分亦聽說將由林益世立法委員

來分配。應將全國網頻率改為開放 30個小功率電臺來供

申請，頻率開放應公平透明。

王幸男立法委員：

應不先進行頻率開放，而是將過去不合理的頻率(例中

廣)先予收回，再來進行分配開放。

頻率分配要公平 讓現有地下電臺也有合法化機會。

開放後之電臺品質及內容要被規範和要求，並具有特定

比率的社會公益性節目。 

95.3MHz頻段兩個全區網可分配成 30小功率，再加上

7中、11小功率，總共 40幾個電臺可供現有非法業者自

行整合來爭取頻率，可解決目前地下電臺之問題。

林國慶立法委員：

工作乃生存的權利和尊嚴，若能成為合法的業者，沒有

人願意成為違規的業者。過去 10波開放都是內定，想申

請也申請不到。 

5



將全區網頻段規劃為 30個小功率電臺，加上目前規劃

開放之十幾個中小功率頻率，則現有非法電臺才有合法

化機會，頻率開放要建立公平合法之競爭機制。 

另頻率開放計畫應送交行政院核准才能執行。

顏文章立法委員：

第 11梯次開放案太匆促，中廣長期霸占一半以上之空

中頻率，應將寶島網及音樂網頻率收回後，一併做妥善

之規劃開放。地下電臺有生存權利和空間，但仍應確保

合法電臺的權益及發展。

大法官釋字第 384號解釋文，空中頻率為全民之所有。

頻率開放案應妥善規劃，不要讓外界謠傳頻率已有內定

的特定對象。

開放不要急迫，應把寶島網及音樂網收回，再做全面的

規劃和處理，才能消弭空中亂象。現有近兩百家非法電

臺若開放時無法取得多數頻率，屆時若非法電臺群起進

行頻率干擾，將嚴重影響空中頻率秩序，後果不堪設想。

◎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謝謝各位委員寶貴的意見，NCC將列入會議紀錄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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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並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

捌、陳述意見內容(事前書面意見書彙整表詳如附件)

◎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請與會的先進至台前，逐一將色紙投入相同顏色的投票

箱，3分鐘後依序抽出。首先進行議題一，依回復書面

意見，本會設計 3個方案，依比例分配，分別從 1號A

方案、2號B方案、3號其他方案票箱中各抽5位、7位、1

位，煩請紀專門委員效正抽取議題一的發言號碼。

Ø 工作人員
1號票箱－5位 97號、96號、17號、30號(須抽出5位但只有4位投票) 
2號票箱－7位 31號、54號、50號、58號、68號、62號、25號
3號票箱－1位 45號 

聽證項目議題一：開放頻率原則

(1) 主張由本會規劃開放頻率、發射功率及設臺區域，公告
開放申請

97號－太陽電臺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曾麗珍

贊成由 NCC規劃頻率後開放。

96號－鳳鳴廣播公司 袁韻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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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NCC統一規劃，維持無線電波秩序，且信任公權力

可解決無謂的紛爭。

17號－城市電臺 蘇明傳

在頻率開放的前提下，贊成由 NCC規劃，因為主管機

關掌握的資源及資訊最充分，由業者自行規劃有人有

能力，有人沒有能力，且認定標準不一，所以統一由

NCC主導是為正途，但應增納業者自行評估之意見後

再作整體規劃。

30號－主人電臺 楊文禮

現有小功率電臺與地下電臺干擾問題未解決前，全區

網、中、小功率暫不開放，再開放第11梯次只會增加更

多的地下電臺。

(2) 主張於公告申設期間內，由申請者在不干擾現有電臺
之前提下，自行規劃申設頻率、發射功率及設臺地點

31號－佳音電臺 呂思瑜

1.於不干擾現有電臺之前提，能找到頻率，表示該地

區仍有設立頻道的空間。

2.建議從寬開放申請，但可從嚴審核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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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有公益團體願意透過廣播服務邊遠偏僻山區之少

數居民，應該值得給予設立電臺的機會。

54號－蕭銘崇

棄權。

50號－丁華

不知為何還要開放頻率，究係要開放給特定財團，或

讓取得合法頻率電臺（多已取得五六家電臺），錦上

添花，不合體制。

由業者自行規劃，才會讓地下電臺不存在，應參考以

往有線電視合法化之模式，現已不復存在非法有線電

視，應考慮讓地下電臺有生存的空間。

58號－吳國慶

取得合法執照者，均係有財力或政商背景者，以前申

設須寫企劃書，須花費百萬，但只有有力人士、財團

始能取得執照，以前新聞局長也說審議是黑箱作業。

現有業者說虧損，卻仍然想申請，造成過度集中。

請 NCC開放前先防弊，這次的程序跟以往一樣，先有

規劃不同數量的頻率，但無任何依據，容易有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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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應由業者自行申請為合法電臺，則地下電臺自然

消弭。

68號－吳庭儀：

未立案電臺也是生存的很辛苦，節目品質也不輸合法

電臺，現有合法電臺，許多也是由非法電臺轉型而來，

我們從事此行已多年，不容易再轉行，要讓我們及其

他依附者有生存空間，有機會申請到合法電臺能為聽

眾服務。

62號－陳憬錤

阿公阿嬤們收聽之頻率被政府決定，政府與學者專家

未能顧及未立案電臺用心經營，照顧關懷弱勢族群以

安定社會。希望頻率開放能夠公平公開，開放小功率

才能接近民眾，對於未立案業者應多加規劃生存空間

才有意義。

25號－李翠滿

不認同非法電臺，因為未經審議機制核准，但在體制

下，全區網之中廣是好電臺，為何要收回頻率，卻又

要開放全區網，似有矛盾。贊成在不干擾現有電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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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自行規劃。空置頻率少，地下業者多，然而

若需要將地下業者處理，則須審核地下業者之節目品

質，至此，業者可以有共同理想目標而努力，使社會

之品質更好。

(3) 其他提案

45號－馬榮慶

開放全區網勢必造成壟斷，只有財團才能取得。

NCC應與地下電臺協調討論如何生存，將中廣之寶島

及音樂網收回作為全國未立案之電臺整合設立，以符

合普遍公平原則，來消除地下電臺，這樣頻率的開放

才能真正具有公平普遍性。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接 下 來 第 二 議 題 設 計 得 較 細 ， 分 成 票 箱 為

4、5、6、7、8、9、10號，現有業者於經營區、非經營區或

全區網申請到頻率時，是否須繳回現有頻率，本議題

二共有15位先進代表發言，分別於經營區贊成者抽出

4位、反對者抽出1位；於非經營區贊成者抽出2位、

反對者抽出2位；於全區網贊成者抽出4位、反對者抽

出 1位，申請到頻率時現有業者是否繳回現有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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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贊成或反對的意見，請紀專門委員效正抽取議題

二的發言號碼。

Ø 工作人員
4號票箱－4位 96號、109號、97號、25號 
5號票箱－1位 無人投票
6號票箱－2位 54號、25號 
7號票箱－2位 96號、31號
8號票箱－4位 5號、109號、22號、54號 
9號票箱－4位 96號
10號票箱-1位 85號 

聽證項目議題二：申請到頻率是否須繳回現有頻率

(1) 贊成  現有業者於經營區申請到相同或更大功率頻率時
須繳回現有頻率

96號－鳳鳴廣播公司 袁韻樺

為公平所以贊成繳回。現有文化事業，本來就是有門

檻的，應該經核准才能經營，選擇這個職業不可要求

規則為你改變，若為非法經營就應受取締。我們都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也不能每個人想當總統就可以當總

統，還是要經過選舉機制。

109號－吳厚毅

棄權。

97號－太陽電臺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曾麗珍

申請較大功率須繳回現有頻率，因當初申請均提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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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理人，該專業經理人應確實做好申請區的電臺，

而非擁有數家電臺，故建議繳回。

25號－李翠滿

要繳回。擁有相同區的頻率，表示想擴大發展，即要

擴大發展，則需讓出原頻率，讓其他人有機會可以為

社會服務。

(2) 反對  現有業者於經營區申請到相同或更大功率頻率時
須繳回現有頻率

無人投票。

(3) 贊成  現有業者於非經營區申請到功率頻率時須繳回現
有頻率

54號－蕭銘崇

空中頻率稀少，怎能有人取得眾多頻率，卻有人無法

獲得頻率；再取得頻率者，如果不須繳回原有頻率，

則無異是寡占，應繳回才會符合公平原則。

25號－李翠滿：

不在當地經營，自然須繳回，因為無法製播符合當地

人文特色節目。

(4) 反對現有業者於非經營區申請到功率頻率時須繳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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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頻率

96號－鳳鳴廣播公司 袁韻樺

廣播是文化事業，如果扯到飯碗生存，就降低了水平，

未立案的電臺若具有好的廣播能力，可以互相合作，

以取代互相競爭。所以反對繳回。非經營區可以擴大服

務範圍，有能力的業者在全臺灣都可以提供好的內容。

31號－佳音電臺 呂思瑜

現有業者應可於非經營區申請到頻率，反對繳回現有

頻率。

1.應當信任評審委員的審核過程有其公平性及合理性。

2.若現有業者能於非經營區通過審核，表示有其存在

之功能性及服務性，應該讓現有業者可以發揮更大

的服務功能。

3.現有小功率電臺範圍極小，其實是可以服務更多更

大一點的區域範圍。

(5) 贊成  現有業者取得全區網頻率時須繳回現有頻率

5號－李文華： 

基於公平原則，應收回頻率。

109號－吳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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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22號－黃千明

全國網是圖利財團，不用管業者能否獲利，人總會自

謀出路，只要分配資源不偏袒就好。

1.贊成繳回現有頻率。

2.反對開放全區網頻給財團。

3.改為中小功率，增加機會。

4.全區網頻改為公營，亦即由國家經營，公共用途。

54號－蕭銘崇

棄權。

(6) 反對現有業者取得全區網頻率時須繳回現有頻率

96號－鳳鳴廣播公司 袁韻樺

對原有頻率之忠實聽眾，須有責任感，繼續提供節目，

另若同時經營全區網，因為屬性不同，不能棄鳳鳴原

來聽眾群不顧，他們已聽鳳鳴 57年了，鳳鳴的理念是

「承先啟後」，我們要迎向未來，但仍不可忘本。

(7) 其他

85號－寶島新聲廣播電臺 賴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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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開放頻率」。

1.市場已無成長空間。2004-2006連續三年廣告總體量

約 30億，已不再增加，占所有媒體的使用率約 3%。

新興媒體(Internet)，壓縮廣播預算，絕非缺乏

「大功率」全區網所作成，再開放只是讓廣播產業陷

入紅海。

2.目前的廣播電臺現存問題尚未處理。例：共塔推廣，

非法電臺的頻率干擾未能控管。

3.建議如下：(1)全區網暫不開放，如需開放，考慮

併入公廣集團，因為公廣集團已有電視，如有廣播

可有跨媒體效益。(2)仿 BBC、NHK Radio提供優良非

商業考量節目，促進廣播良性競爭。

◎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接下來議題三就全區網執照核配機制及拍賣可能方式，

在核配機制上有4種執照核配機制，第一個是審議制，

第二是拍賣，第三種是資格審查加拍賣，第四種是資

格審查加抽籤，分成票箱為11、12、13、14號。另外3-2

是針對若核配機制採行「資格審查+拍賣」，希望拍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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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一次競價、多回合競價或其他，分成票箱為

15、16、17號，請紀專門委員效正抽取議題三的發言號

碼。

Ø 工作人員
11號票箱－2位 31號、53號 
12號票箱－1位 無人投籤
13號票箱－1位 109號 
14號票箱－3位 22號、19號、97號
15號票箱－1位 無人投籤
16號票箱－1位 109號
17號票箱--2位 85號、 87號

聽證項目議題三：執照核配機制

(1) 開放      2      個全區網  之核配機制希望採行審議制  

31號－佳音電臺 呂思瑜

拍賣會有財團壟斷之嫌，應當用比較完整公平、公正

的審核過程，選出最合適的經營者。 

53號－陳宜安

採取審議。原因：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缺少資金，身為

未立案電臺者，就是要求生存，只要是公平，沒有一

個人願意去違法的，所以這個議題我們也只能贊成審

議。

(2) 開放      2      個全區網  之核配機制希望採行拍賣  

無人投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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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放      2      個全區網  之核配機制希望採行資格審查  +  拍賣  

109號－吳厚毅

棄權。

(4) 開放      2      個全區網  之核配機制希望採行資格審查  +  抽籤  

22號－黃千明

反對開放95.3頻段，若擬開放全區網，不如將該頻段

開放給公共頻道，不要圖利財團。

資格審查+抽籤，但根本就不該開放全區網，若硬要

開放，也應該開放給公共廣播網，堅決反對開放給財

團。

19號－林秉樞

主張反對開放全區網，可參考日本 NHK，以免圖利特

定對象。若將之改開放為小功率，則能讓現有非法電

臺有合法的機會。

其議題預設「開放全區網」之核配機制，事實上開放全

區為多數業者反對，此舉除加惠財團、落人口實外，

對社會並無實益，主席係留日法學博士，對日本 NHK

經營模式應相當清楚，實應採行對全體社會最有益模

式，應打散 2個開放全區網轉換為多數中功率、小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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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方能促進社會多元，民主精神深植有益。

97號－太陽電臺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曾麗珍

反對開放全區網。本電臺若能取得中功率電臺，願意

繳回原有小功率頻率。盼資格審查+抽籤，方可解釋外

面傳言、疑慮，符合公平原則。

(  五  )  若開放      2      個全區網  採行資格審查  +  拍賣希望拍賣方式
為  

一次競價  

無人投籤

（六）多回合競價  

109號－吳厚毅

棄權。

（七）其他  

85號－寶島新聲廣播電臺 賴靜嫻

反對開放，95.3頻段應參考日本 NHK由公廣集團來提

供服務，全區網回歸公廣集團由國家經營，全臺灣有

很多很好的文化、戲曲、世界級音樂會及電視演出，透

過公廣電臺播出有加成效果，讓聽眾有更多不同的選

擇。

87號－大千電臺 賴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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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接下來議題四關於宜開放指定用途頻率之類型，有外

語、客語、公益性及其他 4 種選項，分成票箱為

18、19、20、21號，請紀專門委員效正抽取議題四的發言

號碼。

Ø 工作人員
18號票箱－2位 96號 
19號票箱－1位 無人投籤
20號票箱－1位 100號、22號
21號票箱－3位 88號、85號

聽證項目議題四：執照核配機制

(1) 宜開放指定用途頻率之類型為外語

96號－鳳鳴廣播公司 袁韻樺

英語為不可否認之世界語言，透過英語電臺與學界合

作，一起來提升全民英語能力，進而帶動臺灣全球化

競爭能力，並贊成公益性。

(2) 宜開放指定用途頻率之類型為客語

無人投籤

(3) 宜開放指定用途頻率之類型為公益性

100號－紫色姊妹電臺 梁瓊丹

20



公益電臺尤其應該是全區網，比區域網較能發揮公益

效果，建議多開放指定性公益電臺。

電臺頻道為社會公共資源，具有媒體教育責任。現今商

業電臺以商業利益掛帥，根本無力顧及社會責任，況

市場激烈之下，不僅大者恆大壟斷，廣告收益大餅也

愈來愈小，是以公益性電臺才能跳脫現行市場惡性競

爭之窠臼，也使弱勢真正有其發聲空間，提供高品質

節目內容，兼顧人文、弱勢與服務。過去雖有指定性頻

道開放，但受限於地域、地方產業結構，無法發揮其影

響力，應有公益性全國網，開放有心經營者或公益性

團體申請，不易流於政黨把持，達到社會公義之目的。

22號－黃千明

全區網專供公益用途比較好，比圖利財團好，至於公

益內容，則由業者申請，再由 NCC來選擇，諸如法制、

教育、文化、語言等，朝向精緻化、專業化發展，指定用

途由主管機關決定選擇，不必預設。

(4) 其他

88號－吳清

地下電臺對於阿公阿嬤十分有貢獻，以往新聞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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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惡多端，現在 NCC應處理歷史之共業，應該將規劃

開放頻率中之 40個頻率分給現有200個地下電臺來獲

得，其餘之頻率再提供予合法電臺申設，來解決上述

之歷史共業問題。

85號－寶島新聲廣播電臺 賴靜嫻

現有聽眾未必需要營利電臺，仍建議將頻率納入公廣

集團，發揮更大廣播效益。

公廣電臺來直接作經營管理，跳出現有範圍形態，是

全民福祉。

玖、會議結論：

◎劉副主任委員宗德 

在禮堂兩側是去(95)年 2月 22日，NCC 成立時的對聯：

「活化臺灣數位流」、「建構優質寬頻網」，將來不管是

WiMAX或其他都有寬頻網的概念，數位化及寬頻網是一

定要追求的方向。如今停留在如何做類比廣播的核配階

段有其時代背景，我們都很清楚的走過來，剛才有許

多立委及先進有諸多鞭策，我們在這裡保證絕非事實，

從來沒有一位來自業界或來自國會對 NCC關說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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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生命作保證，我們三位委員【林委員/劉委員】願意

將各位心聲完整向委員會報告。

古有明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各位的發言我們都

聽在心裏。議事台上礙於無法由全會的委員參與，經委

員會議決議，央請林委員及劉委員由我追隨 2 位一起

主持，如此聽證可達到一定的成果。剛才特別從林委員

處聽到除政策性規劃的聽證會外，就是各位可能擔心

不知如何申請，在技術上或要件的符合上，這部分一

定會帶回去處理。因承辦單位綜合企劃處管的是企劃，

我們還有營運管理處、法律事務處、也有傳播內容處，

我們會請相關處，甚至還有資源管理處及技術管理處，

這些處室可以總動員希望能在北中南，給予技術性的

行政指導，我們希望有公開說明會來向各位請教，協

助各位申請。剛才立委有一些鞭策，其中有提到，或者

是在座先進也有提到，一個企劃書價值上百萬，這個

價碼我是從來沒聽過，所以希望各位應該能夠放下心

情。

所以有這兩次聽證會，不外乎是希望把各位的心聲能

夠正確的轉達到委員會議上。我特別央請林委員及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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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來幫忙做結語，他們授權我把以上的心聲來轉達及

揭露。委員也是血肉之軀，相信他們也能感受到各位的

熱情及心意，以上4個議題到此告一段落。有兩件技術

性事項請各位配合，首先我們會把各位早先的發言及

今天的書面與口頭報告整理為會議紀錄，其中各位還

有補充的意見請在 3天內寄到本會，我們會把它列入

相關資料一併做為全會紀錄；第二部分是本來在聽證

會有一個重要的程序是確認各位的發言內容，但是今

天沒辦法將內容整合起來，我們會以電子郵件的方式

回函給各位，讓各位確認後在規定的時間內電郵回來，

如果超過時間或者沒再回傳就以本會整理的會議紀錄

為主，向 NCC全會的委員做報告。我們的決策過程，所

有會議決議都一定會公告上網，我們也有一百三十餘

次的全會紀錄即將出版，此部分請各位放心。在此並預

祝各位新春快樂，會議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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